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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历史如同逝去的流水,波澜起伏,变动不已。一代制度与社会,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固化之

体,而是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化。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业化、城市化诸多经济内在因素的变化,导致

社会趋于转型,文化发生变迁,随之形成一幅丰富多彩的晚明社会与文化图景。在明代中期以后出现的

诸多变化中,有以下三个现象显然颇为引人瞩目:一是因国家财政危机而出现的捐纳制度,朝廷通过旌

表捐施者或赐予冠带等形式,吸引来自各方力量的捐助,以解决财政危机;二是国家控制力量的减弱,朝
廷对违背国家法规与礼制规范的行为,开始采取一种颇为宽容的态度;三是文化的商业化与通俗化,随

之导致以日用类书为表征的各种通俗印刷品的泛滥。本期所收二篇论文,向静所撰之文,从义民旌表这

个传统话题入手,旨在揭示皇权政治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政治道德联系,以及以义德为中心的乡村秩序的

重建;刘耀所撰之文,以日用类书中“医学”“养生”两个门类为切入点,探究晚明民间社会的医疗理念及

其变化。诸如此类的探讨,无不从各个视角印证了明代中期以后的诸多变化,似可成为进一步深化研究

多样化的晚明史的范例。

旌表义民与明代的乡村治理
向 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100083)

摘 要:明朝在英宗年间动员捐赈、旌表义民,渡过了明朝建立以来最大的粮储与赈济危机。这一措

施,发掘、扶植了乡村社会的内在权威,试图以义德为中心重建乡村秩序,在华北与长江中下游的核心农业区

获得了普遍响应。旌表义民强化了皇权政治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政治道德联系,表明在掌控政与法的威势下,

实现善(有道德)的乡村生活,是明代国家维持稳定的重要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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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近70年时,华北与长江流域中下游的核心农业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粮储危机。山

西、河南、南直隶、浙江等各省灾荒频发,原本用于备荒的预备仓多数空虚。各地出现了多起饥民

“擅取”“强取”富民积谷的事件[1]卷110,宣德九年四月丁巳;卷113,十月乙卯。大量的农村贫民因缺乏赈济而死亡,或
卷入盗乱。在饥荒面前,明初以来设立的里甲、老人、粮长等原有的乡村组织遭到冲击,村落内部秩

序失调,尖锐的社会冲突一触即发。
宣德十年(1435)英宗即位时,情势已是如此危急,而在此后六七年间,这场明朝建立以来最大

的粮储与赈济危机得以顺利解除。如果从乡村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过程,会发现许多值得

关注的现象与问题:其一,明代政府是以“旌表义民”的方式度过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方式

为何能够得到核心农业区乡村社会的响应;其二,为何在“天下之人皆称其为‘难治’”的地区,民众

反而能够率先为倡、积极助力政府,度过危机;其三,为了赈济和备荒而筹集粮储,这种财政手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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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要赋予受旌表者“允蹈忠厚、表励乡俗”的道德责任,这体现了明朝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有何特

点,对于后来乡村治理的模式产生了什么影响。本文拟就以上现象和问题进行讨论,以求正于方家。

一、旌表义民出现的制度背景

明朝建立伊始,对乡村社会即予高度的重视。这不仅因为乡村人口始终占据多数,农业与农村

的供应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还因为农业生产的周期充满了因地域、季节、市场变化带来的风险,
需要为政者更多地关注、保护,尤其是粮食的储备问题,对明朝建立以后的乡村治理带来了多重考验。

洪武二十一年(1388),诏令各县境内设立“预备仓”(或称“预备粮储仓”“老人仓”“济农仓”),储
粮积蓄供两年以上,以备饥荒[2]。明朝的农业作物种植区域广阔,农业自然条件差别很大,为何需

要普遍设立如此广泛的基层仓储? 早期农业史的研究者指出,农业储备的必需条件首先取决于当

地的气温。如果当地日平均气温中对作物生长发育实际有效的温度分布在15.25℃以下,作物无法

全年生长,种植者就必须做好储备[3]。历史上明朝农业的核心区域,即华北至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

区绝大多数都处于这一温度范围。这些地区每年的农业生产都需要储备口粮、种子与度荒的食物,
但要应对大规模的灾荒,储粮成本十分高昂,并非个体村落和农民所能胜任。设立预备仓,正是要

从制度上解决当时乡村生活中的这一难题。
与前代不同的是,明朝预备仓以官钞籴谷,具体管理下放到了乡村,佥点里长、老人、近仓大户

主持敛散。里、老是县以下赋役、治安与道德监督的执行者,能将预备仓粮的放贷请求上达御前,这
提高了政府救治农业风险的积极干预能力。以预备仓赈济,显示了君主对乡村的密切关注,也关系

着明政府与乡村社会之间、君主与臣民之间政治道德的基础。在乡村治理中,仓储困难即是粮食安

全与社会安定的困难,赈济乏力则会破坏国家统治在乡村生活中的道义根基。
预备仓的立意不可谓不善,但管理仓务对乡村来说实则非常困难。仁宣时期,预备仓体系已经

日益衰颓,乡村治理面临着新的变化。一是预备仓的规模收缩。仓初设于县内四境,以便赈济四乡

之民,由于存储技术、人手困难、高成本低收益等问题,永乐年间许多仓已迁入城内,或被废弃。村

民能从外部获得借贷、赈济的支持减少了,官府干预的敏感度降低,贫民对乡村富室以及村落内部

关系的依赖性会更加突出。二是预备仓的敛散成本与赔累风险居高不下。按制度规定,仓谷只能

贮存,不能投资,利润只是歉粜与丰籴之间的米粮差价,实际运作中往往丰歉不常、贫者难以偿还,
迫使管仓者向乡村富室寻求帮助,转贷生息、弥补亏空,这会推动县域之内乃至跨县粮食的积贮规

模与市场变化更多操控于富室大户之手。换言之,在预备仓体系衰颓的地区,明初以来旧的官方赈

灾体制对基层村落的干预力可能在不断降低,与此同时,乡村中粮食储备与分配的主动权逐渐归于

富室大户群体,他们对乡村局势的掌控力会逐渐上升。
上述转变在南北各地的进程不一,地方政府对此似乎无计可施。宣宗中期曾有意整顿预备仓,

但还没有来得及做出重大改变,各省已经遭遇连绵的灾伤。宣宗下诏谴责大户闭籴,宽宥劫掠的饥

民[1]卷111,宣德九年六月己巳,给事中年富建议强制富民出贷[4]卷5,宣德十年五月乙未,都凸显了政府的恤贫立场,也
衬托出当时乡村中富而无礼、惟规厚利的道德洼地。

英宗即位的第二年,改元正统,新旧交替之际,粮储危机的解决方案发生了改变。从正统二年

到十四年(1437-1449),每年平均有百名以上的民人,能捐出谷粟稻麦千石以上佐官赈济,受“义
民”或“义官”称号,获得“赐敕旌谕、复其家”的表彰。据《明英宗实录》记载统计,正统一朝得到旌异

优免的义民、义官共达到1339人,按照当时义民、义官捐谷数南方最低千石以上、北方最低五百石

以上的标准,统共筹集粮食达百万石。实际旌表的义民当多于《实录》记载,可以认为真正募集到的

粮食亦不止此数。当时捐赈义民最多的六个省份分别是江西(204人)、南直隶(204人)、湖广(182
人)、山西(181人)、云南(140人)和河南(121人),占全部义民人数的77%。除去云南的捐赈是围

绕正统八年镇压思任发父子之乱的军粮调运外,其他五省的捐赈全是针对赈灾备荒。
江西、南直隶与湖广等地巨额助赈的表现,与宣德末年认为南方地区富民囤积无德、惟规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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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大相径庭。这种劝募的新方式为何一反常态地获得乡村社会富民的响应? 历来学者提出过

三种不同的解释:一是认为南方乡村的义民主体是粮长,与国家利益相通而助赈[5];二是认为义民

主要来自“崇本力农”的经济不发达地区,民众的政治认同度高,响应积极,江南发达区受此前重赋、
政治歧视等影响,反应冷漠[6];三是根据凤阳、吉安等府的个案,认为义民主要来自经济宽裕、灾荒

程度轻的州县[7],重视道义,追求旌表的荣誉[8]。
以上解释之间或是存在相互矛盾,比如粮长助赈的事例多见于江南富裕地区,在积极响应的江

西省,大量义民是分布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吉泰盆地;或是侧重国家宏观层面,过于概括,如对于素称

“健讼”“难治”的地区来说,大量义民的政治认同、重视国家荣誉是如何体现的等等。对这些分歧的

讨论就需要更多的个案提供支持。历年来的研究也呈现出一种推进的趋势,即随着研究者在明代

国家动员、乡村治理等问题上的视野拓展,显示出旌表义民可能具有更为复杂的政治背景,是理解

明前期皇权政治与乡村社会关系的一个入口,需要将其置于地方社会的历史情境中做细致的探讨,
考察旌义过程如何在具体的地方社会中展开,并呈现明代国家在乡村发展、治理中的困境与突破。

本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选择了江西布政司及其所辖的吉安府为个案。正统年间,该司所辖十

三府的捐赈义民情况如下:
表1 正统年间(1436-1449)江西各府旌义人数统计表

吉安 饶州 抚州 南安 临江 瑞州 南康 南昌 广信 建昌

人数 43 25 9 64 17 11 15 5 9 6

  资料来源:《明英宗实录》卷30、卷41、卷57、卷67、卷84、卷86、卷101、卷107、卷117、卷132

在各府中,吉安、饶州、抚州三地率先响应旌义。其中吉安府亦是全国最早旌表义民的地区,与
江西各府相比,该地受旌表次数最多(6次)、连续性最强(连续5年),人数之多亦居前列。宣德至

景泰年间,“惟吉安大郡,天下之人皆称其为难治”[9]卷5,赠太守陈公致政还四明序。吉安“难治”牵涉到当地乡

村社会治理中的各种问题,这与该地区出现的旌表义民现象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 正统初年

将吉安府捐谷的胡有初旌表为义民,并将这种地方劝分的经验上升为中央推广的政治事例,其中体

现了国家对乡村治理的何种意图与理念? 通过江西布政司及吉安府地区的旌义案例,本文将试图

提出对明朝前期乡村治理模式转变的初步认识,试图分析当时的明代国家如何解决它需要面对的

基本问题,即君主政治与“善(有道德)的乡村生活”之间的关系。

二、“锄强”与“好讼”背后的乡村困境

据时人记载,义民旌表首见于吉水胡有初。胡氏早年以涉讼而闻名:

  昔洪武初,法制未备,公兄弟早孤,豪横多侵夺其产。及稍长,智略过人,奋然欲有所为。
诸豪知不便于己,出力沮抑之。公谓兄秉初曰:“必去是,吾乃有宁宇!”秉初奇之。缚其渠诉之

京,皆得罪,而胡氏遂复旧观。由是人皆惮公。[10]卷27,义民胡有初墓表

胡氏兄弟与“豪横”争产之激烈,竟致家无宁日。“豪横”一词曾广见于宋代文献,《册府元龟·
将帅部》下设有“豪横”条,称此类人群“作威作福,凶于而国”,且“总握兵要”,是有政治背景或掌握

地方武力的人物。胡有初的讼产属于户婚田土范畴,洪武后期,曾禁止地方小民以此类细故越诉于

京,若要将争产的“诸豪”绑赴京城、“皆得罪”,则可能是使其关涉他案,或援用了相关法令,如民众

可持《大诰》、将地方官吏不法者绑缚京城治罪,其中细节不得而知,能令秉初“奇之”、乡人“皆惮”,
想必是你死我活、相当残酷的过程。

肇始于田土财产的纷争诉讼,是当时吉安乃至江西全省“健讼”的重要原因,这与元末明初政局

混乱、军兴势力与地方旧族的利益斗争有关。胡有初家族世居吉水县燕山芙蓉峰,据载:

  元末兵乱,盗贼蜂起,肆行劫掠,乡里咸被其毒。一日至燕山,曰:“此素以诗礼自高贵者。”
残毁特甚。(有初)先世所藏图籍,尽为灰烬。[11]卷4,燕山胡氏族谱序

像胡氏这样的旧家故族数量众多,分布于江西各州县,兵乱中首当其冲,尽被劫掠。一批手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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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的“豪武”“有力者”趁着政治秩序新旧交替之机,蚕食鲸吞他们的田土财产,成为地方常态。刘

崧的祖墓“为有力者侵而有之”,他形容“自兵兴以来,……弱肉强食,张颐鼓吻而吞噬者相望于

道”[12]卷4,上熊提控。那些与胡有初家族一样“素以诗礼自高贵”的旧族,曾主导着乡村政治与文化的生

活,现在成了“勃兴暴贵”者攫取剥夺的对象,这种争斗在各地的乡村中都有发生,但从时人的记载

来看,江西特别是吉安府内的这类冲突尤为突出,在编户入籍、差科赋役的过程中,围绕田土财产的

追讨诉讼也大量滋生。永丰县上罗里陈氏族长陈修敬,“先家故有田可得谷万石余,悉为豪强所据,
修敬力诉于官,得复其十之二”[13]卷8,永丰上罗里陈处士墓志铭。胡有初、陈修敬等人之所以“诉官”,与永宣以

来官府在江西峻法铲除“豪横”“豪猾”的政策分不开。
张源,永乐间知庐陵,后改泰和,主张“治民先锄强暴”[14]卷36,名宦。吉安府推官汪彦良,“毅然摧

恶植善,间一二惩其甚者”[15]卷9,送汪推官诗序。宣德五年(1430),陈本森知吉安府,他佯结“豪猾”数人,
而于宴会间“猝起拉杀之”[16]卷17,贤侯传。在这种氛围中,民众信任官员能够不畏豪强、庇佑弱小,讼
“豪横”“豪猾”之势也会有增无减,面对纷争,甚至是无论细大都不惧于诉官。时人称“虽田野闾巷

之童,皆知诵习法律以相告讦”[9]卷4,赠佥事夏公之任江西序,不惮于冒直诉、越诉之风险者比比可见,如萧镃

所言,吉安府“诣京师而诉者,一岁之间至数千”[17]卷6,送推府雷侯赴任诗序。除了追讨家产,在地域开发、经
济发展的过程中,民众因为户婚、田土、钱债产生的利益纠纷而有正当权利的诉讼需求,这种自然增

长也是社会的常态。
对这种情况,官员们一概称之为“健讼”“好讼”,而没有区分其中的民众是尊法、信法还是舞法、

弄法。据法争理和倚法为奸造成的后果当然有别,但二者的相同点在于民众都在极力寻求国家权

力与政府权威的支持,都使得乡村内部的矛盾冲突无法自行化解,而要不断展现、上升到要求国家

权力与政治权威介入的层面,这对于州县官府的理讼能力、司法体制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压力。此

外,随着吉安地区科宦家族的势力不断增长,地方官员处理乡村内部“锄强”与“好讼”等问题的局势

更加恶化了。
明初洪武四年(1371)恢复科举考试后,到15世纪中期的英宗正统年间,科举制度在选拔官员

方面的决定性优势已经确立起来了[18]。这一时期江西士人的科第成就显著,吉安府尤其突出,建
文二年(1400)、永乐二年(1404)的一甲进士俱为吉安人。进士数量的增长态势亦剧烈而迅猛。永

乐年间吉安府进士达179名,到正统末年时,吉安府的进士总数已达到345人[19]。当地外出任官

者增多,不少人位居高位,正统年间号称“(吉郡)今之人以三公九卿布列于两京者,如少师杨公、冢
宰 王 公 以 下 恒 数 十 百 人”[9]卷5,赠太守陈公致政还四明序,“(文 学 之 行)彯 缨 绾 绶 者 又 皆 布 列 于 州

郡”[9]卷5,赠江西布政司罗参议之任序。数十年间持续增长的仕宦群体及其家族的发展,似乎并没有在淳德教

化、表励风俗方面为乡村普通民众的生活助益。
杨士奇曾认为吉安地区新兴的科举力量有相当一部分起于宋元以来的故家旧族[15]卷8,送严绳祖序,

重视学养,品行淳厚。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来,当时复兴的故家子弟未必都重视德行伦理,“或
挟浮躁之资,或溺傲侈之习,日驱逐驰骋于形势货利之途而不知止”[17]卷4,刘氏倡和诗序。再则,加入科宦

之列的阶层来源也比杨士奇所乐道的更为复杂,在官宦人数较快较多的增长过程中,社会风气发生

了显著变化,体现为两方面。
其一,士人逐利之风兴盛。洪武时期,吉安士人廖谦、刘崧、陈谟等号称“斯文之重”,以清介著

闻,但永宣以降,“后生晚出无所视法,为士者薄清素而甘浊污,外诗书而内货贿,薰蒸渐渍,愈趋愈

卑,甚者不见容于闾阎贾贩之贱,而更侈然自得”[15]卷12,廖氏族谱序。“薄清素、内货贿”的士习,助长了乡

俗的重利之风,使清廉自守的士人也难免蹙迫。如陈继先曾为监察御史,“既卒,无产业,其子尝力

学无资,乡人易之”[20]卷10,乡贤传。
其二,仕宦之家凭借财富势位,多有践踏乡族伦理、攘夺地方行政权力的行为。洪、永之际,陈

谟、王沂等诸公谢仕归乡,在族姻乡闾间守礼而欢洽,此后风气转薄,科宦家族中“倖有子弟在当路,
率凭借声势,偃蹇宗族乡党之间,甚者贪猥淟涊无所不至”[15]卷6,送尹道充南还序。正统间礼部尚书王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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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王仁居乡,“虽祖父居要地,未尝随俗怙势,较轹乡里”[21]卷10,人物志列传七·六部官,已被认为难得,可见

当时仕宦家族的一般习气。在外居官者纷纷插手乡邑的利益纠葛,增加地方治理的困难,也是一大

变化。“(乡宦)渎货弃义而不觉为非,蔑视太守县令若无,造谒禁闼如履邑庭,势不至于併丧不

止。”[13]卷4,送彭学孚还庐陵序 因此,陈敬宗曾分析吉安郡仕宦极盛而犹为难治的原因:“以如是之邦,有如是

之贤而犹称难治,果何如哉? 盖由君子少而小人多,小人之恶反足以掩乎君子之善。”盖“君子”与
“小人”之分,本于道德境界的高下,这种看似笼统的概括,指出了永乐、宣德以来吉安增长的乡宦群

体在敦德励俗方面的表率作用并不理想。
综上,在“锄强”与“好讼”的现象背后,当时吉安地区的乡村治理已经陷入了困境。一方面,锄

强的峻厉法治,容易激化州县官员与“豪猾”“邑宦”等地方有力层之间的对立。宣德四年(1429)泰
和知 县 钟 致 远,陈 循 称 赞 他 “宜 民 之 誉 日 与 乡 人 俱 至”,但 “未 几 果 为 不 善 者 所

诬”[13]卷3,送邑太尹钟君复职南还序。正统初年永丰县令李峋,“锄击豪右,法无少贷,……豪右侧目,相与诬

之”[14]卷36,名宦。即使最后得到中央政府层面的信任与支持,“锄强”的政治风险也足以将那些廉洁能

干的官员拖入“辨诬”的泥淖,使地方政局处于不断的动荡中。
另一方面,民众“好讼”,显示出该地区官方委任里甲、老人调解、断决民间细事的“乡诉讼”体制

效力有限,村落内部缺乏能使民众以和相处的“德治”力量,或者即使有,也可能势单力薄,不能在道

德、伦理的秩序领域实现自治与自化。在经济发展、乡村社会利益冲突增长的同时,大量的“豪猾”
与“乡宦”引导着一味追逐“赀富”与“势贵”的潮流风气,在权力控制、资源分配上造成了“挟势暴横,
依附者争趋唯恐后”的影响[17]卷8,云溪处士传,这对于普通民众仰赖其庇的“德”的观念与价值,构成了相

当激烈的冲击与挑战。
所以,“吉安大郡,天下之人皆称其为难治”的原因,症结应当是难在乡村的内部治理上。这一

地区无论官民,对国家权威的认同不可谓不强,宦族林立,政治权力的影响也不可谓不深。看上去

官员和民众都愿意依靠国家政治权威来追求法治的清明,“难治”似乎可以通过任命更强势的能吏、
采用更精细的法律防范和管束来解决,如时人所言:“士由台省官出守(吉安)者,率以‘难治’治之,
设机防事,钩摭、深文、巧诋无所不至,而民始有不堪,政始有不达。”[22]卷3,送吉安虞太守序 实际上使民不

堪、使政不达的症结之一,是乡村社会中的内生权威缺失,“财”“势”“德”的各种资源并未形成一种

维护乡村生活有序前行的良好配位,缺乏彰明政治、表率道义的民意领袖,无法帮助民众心悦诚服

地化解利益冲突、矛盾纠纷。
当面临严重的自然灾害、政府的赈济难以周急时,这种内在权威的缺失就显得格外触目惊心。

宣德五年(1430),江西乡村的局势危难:“是岁,江西十三郡六十九县皆饥……其贫民跽富民之门,
求贷升斗活旦夕之命,固闭不发,则虓于外,……老壮相枕藉死,妻孥累累陷囚絷,哀动道路,民不幸

而遇水旱饥馑,如幸而郡县有善政,乡有仁厚长者,犹不至甚病也。”[15]卷2,敕书楼记 能不能找到既拥有

粮储、又愿意提供救助的“仁厚长者”,促升他们的地位,帮助稳定局势,使尖锐的利益冲突不致于导

向政治动荡,这是乡村治理摆脱困境的方向,也是推动“善政”、使旌表义民得以出现的时势背景。

三、 表励乡俗与治理之道

宣德九年,吉安府所属九县的预备仓谷给尽,永丰、乐安两地的饥民冲突牵连数千人入狱,吉水

知县柯暹感到情势危急,邀请境内富户赴县劝借,“至者莫不有难色,独胡有初欣然助千石。……未

几,侍郎赵公躬临赈恤,有初之子登自邑庠归白父,复以五百石助焉”[23]卷1,燕冈义仓记。
在其他富民犹豫迟疑的时候,胡有初率先行动,一再捐谷,时人对此举的背景、原因提出了多重

解读。其一,此前胡氏家族得益于“锄强”之政,通过“力讼”使家业恢复旧观,他的捐谷之举可以说

是对地方官府的示好。当时知县担扰邻县的饥民动乱蔓延入境,有初“曰:‘勿忧也,此但求食耳,赈
之当自定。’首出谷一千石佐县官”[10]卷27,义民胡有初墓表,解决了县里匮粮的困境。这与他对巡抚劝分的

支持一道,都被解读成对君主的政治忠诚。胡有初捐谷之事在宣德末年,旌表为义民是在正统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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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英宗适以冲龄践祚,或是以此来体现乡村民众对新君、新政的拥护,表明皇权政治与乡村社会的联

系具备“以仁养民”的道义根基,“义民”的称号也含有“仰体君心”、践行君臣之义的政治道德内涵。
其二,认为胡氏之举在于地方“尚德”的传统。在胡有初之后,曾希恭继而捐谷,“民之斯举也,

昉见于吉水胡有初,再见于希恭,而然后见诸四方益多,何也?”时人将胡、曾之举归因于地方有德先

贤的“薰炙渐陶”之功:“吉水,吉安属邑,吉安故文献忠节之邦,仁人君子诗书礼义,流风余泽未已

也,……其薰炙渐陶固有本矣,不然何以其感发兴起之独先于众乎!”[15]卷1,敕书阁记 一旦国家能对胡、
曾这样承袭“流风余泽”的行为加以旌褒,便会起到使同道兴起、弘善懋德的效果。“故有初能以义

振民,有同然之心者又从而和之,然后民免于难。有初之善在人,其巨细可知!”
其三,胡有初两次捐谷,建立义仓,虽是受邀而为,但并非迫于外在形势或利害关系,而是出于

个人修身的价值观念。“(有初)曰:‘天生我而无异于人者,义也;天生人而无异于我者,命也。财谷

不常有于人,岂得常有于我,苟以均得于天者为轻、不常得于我者为重,失本然之权甚矣。’以有初之

言与行若此,而以义目之,非过也。”[23]卷1,燕冈义仓记 儒家思想中的“义”本来是强调基于是非善恶的道

德区别与判断,将这种道德的自觉与自律性内化为天所赋予人的本性、共性,是“天理之所宜”,这是

张栻、朱熹以来理学家论“义”的基本观念,胡有初将“义”称为“天生我而无异于人者”“得于天者”,
亦与此相合。他对于理学观念与修身的理解,可能源自他早年的求学经历:“(公)自幼喜学,受业于

解先生原恢、张先生伯颖,又从其叔富顺丞某游学,日益有闻达,于义利之辨未尝苟取。”
以上解释能否涵盖胡有初率先捐谷的全部动因不得而知,撰作者除了吉水知县,还有当时主持

内阁与礼部事务的杨士奇、王直等人。他们通过赞许胡有初的行为,实则表达了对旌表义民的期

待:期待有更多富民认同他们解释胡有初的政治态度与思想理念,加入助官赈济的行列之中;也期

待能借助义民旌表的契机,从政治道德、学术观念、伦理规范等角度阐发“尚义”的内涵与实践,树立

义民淑人心、率教化的典范形象,借此阐明和维护乡村生活中“德”的价值与意义,整顿乡村生活的

秩序。
由此,胡有初的行为便有了从地方个例上升为中央事例、并向全国推行的政治价值。柯暹将胡

有初推荐给巡抚赵新,赵新出身富室,早年曾在乡协助其父发粟赈饥,较为了解富民的心理与需求。
在他的劝谕下,胡有初的捐谷总数达到一千五百石,正好是后来南方各省要求出谷麦“千石有奇”的旌

格,赵新也提供了旌义事例最初的设想,为后来户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义民旌表提供了蓝本。
吉安府因此成为最早有义民旌表的地区,这一地区的实施情况也体现出国家在旌义中寄寓的

乡村治理意图:通过给予捐赈者前所未有的政治礼遇,彰显“义”德的重要性,赋予义民“表励乡俗”
的地位与声望;通过记、序、传、志或铭等文献,细绎旌义者的道德实践,确立乡村生活中符合“尚义”
观念的行为标准,以此统摄协调公私事务的伦理秩序。以下将从旌表的程序、方式以及记念文献等

方面加以分析。
从程序与方式上看,捐赈行为经知县申府、布政司,上报户部确定旌表,最高旌格者由行人赍赐

敕书,免除杂泛差役若干年,地方官府犒以羊酒,拨银建坊,义民及家人赴京谢恩,在光禄寺赐宴、遣
归,旌格较低者可由州县拨银表门立石,或仅免杂役。太常寺卿吴节见过义民敕书的形式:“其纸则

御监所 造 云 龙 八 宝 笺,其 玺 则 尚 宝 司 紫 泥 封 ‘敬 天 勤 民 之 宝’,尚 书 颁 降,付 郡 邑 旌

褒。”[24]卷5,张氏旌义卷跋 宁晋县义民王瑄在入京谢恩时,曾随同上殿:“既入觐,衣巾襜如,与冠带缙绅士

班联阙下,对越天颜,以伸拜稽之敬。”[25]卷11,艺文 正统以前,捐谷助赈多由当地在旌善亭中表彰,至于

“孝行贞烈”而受旌表的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则有旌门而无敕书,更无入京赐宴的待遇。相较之下,
义民所受的褒奖称得上是“近世所未曾有之宠荣”[26]卷9,送义民李信夫还瑞安序。

敕书的行文措辞,赋予了义民在乡村社会中“表励乡俗”的权威地位。庐陵县朱诚望的敕书中

写道:“国家施仁,养民为首。尔能出谷二千石助官赈济,复捐赀作义仓,有司以闻,朕用嘉之。特赐

敕奖谕,劳以羊酒,旌为义士,仍免本户杂泛差徭六年,尚允蹈忠厚,表励乡俗,用副朝廷褒嘉之意,
钦哉故敕。”[27]卷首,敕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朱诚望 目前所见正统年间各地义民的敕书,措辞略有出入,但均有“允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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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厚、表励乡俗”的用语。义民建立的牌坊,称尚义坊、义民坊、旌义坊、旌善坊、必荣坊等。此外义

民的家族也会有所营建,以供奉玺书,如楼(御书楼、皆荣楼)、阁(敕书阁、玺书阁)、堂(承恩堂、恩荣

堂、荣恩堂、惇义堂、忠义堂、旌义堂、忠信堂、乐义堂、重荣堂),大多耸立在乡村的入口、津渡等必经

之地。这些高楼峻阁在视觉上给出入其间、往来村落的观者留下强烈印象,成为国家政治权威与乡

村道德实践之间密切联系的有形纪念物,更提高了旌义者的声望。永新义民贺祈年拜受赐敕后,
“作重屋以藏焉,翚飞鸟革,岿然出于霄汉之表,游人行旅瞻望而称叹曰:‘此敕书之所在,行义之所

致也。’于是祈年之名遂益显于当时”[10]卷1,敕书阁记。经此之后,家族便有了恃以立足的长久标志。吉

水县苍溪民人刘友谦,正统六年旌为义民,以“敕书阁村”命名刘氏家族的聚居地[28]。义民左先南,
正统间 建 敕 书 楼,至 乾 隆 时 已 历 三 百 余 年,“楼 屹 然 犹 在,乡 党 高 之,因 称 为 尚 义 左

氏”[29]卷24,尚义左氏族谱序。
义民入京谢恩,多能获得同籍的京城官员赠以诗歌、送序。值得注意的是,官员们在应邀为敕

书题写跋、赞、为楼堂阁撰写记、为义民本人或其族人写作谱序、像赞、行状和墓志时,也会藉此表达

对乡村治理的看法。在这类文献中,撰作者不仅表彰助赈行为,更在有关“贵贱”“仁富”“义利”的辨难

中,提出对道德价值的明确诉求,通过描述义民及先人的德行,在赋役、借贷、礼仪、诉讼、营建等乡村

生活的重要领域界定合乎“义”的观念与行为,试图倡导、规范家族、乡党、里邻之间良好的伦理秩序。
以庐陵县义民朱诚望为例。诚望的后裔仍居住在江西吉安县古巷老屋自然村,收藏有《庐陵古

巷朱氏族谱》。该族始祖上溯至唐代汀州刺史朱衡,南宋孝宗年间第五世时迁居庐陵,第十四世朱

文可析居古巷,此后人丁繁衍,世代聚居,成为当地的大族。谱中《诚望公文献录》一卷,记载第十九

世朱诚望的旌义始末,收录了官员与士人题赠的文献39篇,包括阁、堂之记、捐谷建仓之记、诚望及

家人的传记墓志、入京还乡的赠诗、赠序等等。多数官员在纪念文献中有所寄意,如以赠文“记其

事、述其美,以感发后人,使之务继承于将来”(陈循)、“起乡人之瞻敬而为为善者劝”(萧维祯)、使
“乡邑从此同好义”(王理)等关注乡治、引导风气之意。

周叙的《承恩堂记》,从家族延续的角度强调乡村生活中“德”的价值。“夫所贵乎世族者……必

其敦德行仁,好义乐施,俾名誉有闻,先烈有光,斯足贵焉。此余于庐陵朱氏诚望承恩堂之作而有取

也。”周叙提出,传承久远的家族应当以敦德好义为贵,这未必是当时吉安地区许多家族的普遍追

求,也不合于流行的贵贱观念。宋代以来,世俗观念区分“贵”“贱”主要依据财富和地位,跻身宦族

才可能实居显赫[30]。元代徐元瑞《吏学指南》“贵贱”条称:“身富位尊曰贵,卑下无位曰贱。”朱氏家

族从第十四世迁居古巷,未有宦业闻达之辈,亦未敢自许为贵,但周叙赞许诚望“以义声承恩”,与
“以宦业承恩”者虽所造不同,“为光一也”。这种看法强调了乡村生活中德行的价值,不同于当时世

风徒重富贵的偏颇,而与同时期杨士奇等人提倡“善继文行”、以正乡族的想法一致[31]。
钱习礼认为诚望的捐赈显示了“富者为仁”对稳定乡村的重要性。他在《敕书阁记》中辨析“富”

与“仁”的关系:“诚望发私藏,充公庾,固所以称德意、立民命而实仁者之用心也。昔人谓为富不仁,
为仁不富,仁之与富不相为谋久矣。盖有富者之力而无仁者之心,不欲以济于人,有仁者之心无富

者之力,不能以济于人。”结论是逢凶年饥岁之际,只有富者为仁,才能保全乡井,旌义将激励诚望的

后嗣“尽所以绍述之道,则不惟施于一时,而且延于来世”,成为稳定乡村秩序的持续力量。
在描述朱诚望的生平经历时,撰作者的聚焦点无一不是乡村生活中的重要领域,如赋役、借贷、

助学、赈济,展现出如何做到言行合义来解决繁杂急难的公私事务。萧维祯称诚望“尝掌乡之赋税,
能以宽恕集事,而民不之扰”[27]卷首,乐善堂记。陈循记载诚望家族在旌义前,已建义仓以惠乡人,“随所

求以贷之,颇有余时如所贷以敛之”[27]卷首,义仓记。王概讨论了诚望在助官、劝学、营建、救济等方面的

行事:永乐间采木运京,“毅然自任,率众往万羊山,不辞险艰”,资助读书饬行者,“无间疏戚,发所廪

之谷,均给百石”[27]卷首,赠朱君诚望南还序,修缮村庄的桥梁道路,抚恤乡族里人,“有死伤贫弗举者,辄给棺

衾,为之敛殡”[27]卷首,诚望公偕配刘孺人墓志铭。诚望一介庶民,这种处事无不合义的态度,源自于何处? 郭循

称其“性生轻财重义,其视非义之入与勉强之出者,万人不侔矣”[27]卷首,赠朱君诚望南还序,似乎好义出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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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自然。但刘子钦认为,从取别字“诚心”来看,诚望“希圣怀贤、修于己者”的“诚”,正是理学兴起以

来,濂洛夫子所倡的“诚者,圣人之本”的“诚”,“诚者,实理之谓也”,诚望曾受到理学薰陶,故能在日

常之中践行“义利之辨”[27]卷首,诚心说。
如上所述,诸公反复而深入谈论的,主要是诚望捐赈的价值观念、他在乡村公私事务中的作为

及其道德意义。诸文对捐谷的行为肯定,不限于解决预备仓储、助官赈济等财政目的,更多地是在

阐发敕书中“允蹈忠厚、表励乡俗”的涵义:通过描述义民如何处理乡村中的急难之事,来为官民之

间、乡党之中、家族之内的各种社会冲突提供以“义”统摄、合乎道德的行为规范,力图拔擢“义民”成
为引导乡村社会中德行观念与伦理秩序的权威力量。

四、旌义者的群像:以吉安府为例

旌义的荣誉前所未有,由于它建立在皇权政治与乡村社会共同认可的道德基础之上,所以要得

到各地民众的响应、接受,既靠国家的权力保障,也取决于被旌表的人群本身,取决于他们能否作为

乡村的内生权威,藉助旌义的扶持,展现出“势”与“财”“德”各种资源的良好配位,引导乡村生活有

序前行的方向。
当时州县官员往往先在乡村中选择重点对象,“亲诣劝分”,那些后来成为义民的候选者在地方

社会中有什么特征? 能否承担、实现彼时国家旌义的政治意图? 这需要考察更多的义民个例,以了

解具体的情况。
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二年至十年间(1437-1445)吉安地区的州县和卫所先后有43名义

民受到旌表。结合嘉靖、万历、乾隆等时期的府志、各县县志与诸家文集、新出族谱,有较详生平记

录可考的州县义民32人,分别是吉水县(10人)胡有初、曾希恭、王文子、李维霖、萧文志、蓝处彝、
周恂友、周仁俊、龙复清、刘友谦,泰和县(7人)曾存道、萧襄、杨彦实、杨孟辨、郭东维、陈允中、乐象

明,永丰县(4人)罗修龄、聂万纪、萧焕圭、杨子勖,安福县(2人)张济、谢允谦,庐陵县(5人)陈勖

让、陈谦、萧子韶、吴奭、朱诚望,永新县(2人)贺孟琏、贺祈年,万安县(1人)曾时望和龙泉县(1人)
谢子宽。以上约占正统间吉安地区州县义民总数的76%,对他们的分析或能揭示出当时义民群体

的某些共同特征。
绝大多数的义民是本地乡村中的土著居民,出身于“故大家”“名族”“世族”或“宋以来之著姓”。

这些义民的家族看重儒学教育和科举传承,有29位义民能明确其族人自宋元以来的仕宦经历,有

16位义民或本人曾游乡校,或父祖兄弟读书有士行,或建家塾兴学,子弟为府县学生员、解元、进
士。得益于族属蕃盛、交际年深以及个人的从学经历,有27位义民的亲属、姻戚或交好的朋友拥有

科举功名。这方面的例子有助于判断他们在乡村中的社会地位与处境。
吉水县胡有初,有“亲友仕于朝者”,子顓庸为太学生[10]卷36,题胡氏皆荣楼记后;曾希恭,与给事中刘益

交好,伯父曾原鼎“以武授卫镇抚”[23]卷2,兰溪义仓记;王文子,与解缙的家族世代联姻[15]卷19,王氏族谱序后;李
维霖,侄庸修为江西解元,与翰林学士周叙有谊[32]卷6,送义民李君南还序;萧文志,与萧镃同族,长子东铉联

姻刑部侍郎廖庄,孙四人俱娶宦家女为配,亦与曾翚、罗伦家族联姻,孙萧赞为岁贡,授湖广应山县

儒学 训 导[33];周 恂 友、周 仁 俊,分 别 是 周 忱 的 兄 长 与 儿 子[9]卷2,世义堂记;龙 复 清,是 周 忱 的 舅

父[9]卷3,敕书楼记;刘友谦,父统谋、弟文谦均为府学生员,子慕韩、孙鉴明均为县学生员[28]。
泰和县萧襄,曾聘杨士奇为西塾,与之素厚[15]卷1,旌义堂记;杨彦实,与刑部员外郞梁楘、吏部尚书

王直 有 世 好,孙 佩 任 卫 辉 府 学 训 导[10]卷33,义民杨彦实墓志铭;杨 孟 辨,王 直 自 称 与 其 “游 最 莫

逆”[10]卷28,旌义杨君墓表;郭东维,舅父为云南按察副使欧阳永和,娶国子学录钟启晦之女,与翰林检讨余

学夔交往年深,称其“生平所交皆知名之士,联姻亦衣冠族”[34]卷8,处士郭公仲端墓志铭;乐象明,与陈循同游

乡校,循称与之“相与莫逆”,弟象乾为浙江按察佥事[13]卷7,乐君象明墓志铭。
永丰县罗修龄,叔父为国子监博士罗恢[35]卷89,国子博士罗先生墓志铭,他与萧焕圭同为礼部员外郞李宜

春的姻戚[10]卷2,忠信堂记;聂万纪,交好国子生李光训[36]卷4,恩荣堂记。安福县张济,其父与国子监祭酒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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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交好,子渤为乡贡进士,侄洪,监察御史,侄孙敷华,兵部郎中[11]卷10,张处士尚修墓志铭;谢允谦,与翰林编

修吴与俭交往深厚[11]卷6,送义民允谦还安成诗序。
庐陵县陈谦,与 礼 部 郎 中 刘 孟 铎、中 书 舍 人 宋 怀 为 婚 姻;萧 子 韶,与 礼 部 郎 中 刘 孟 铎 交

好[37]卷3,承恩堂记;吴 奭,与 河 南 左 布 政 使 李 昌 祺、工 部 侍 郎 周 忱 为 亲 戚,女 三 人,皆 嫁 为 士 人

妻[10]卷31,吴处士墓志铭;朱诚望,与尚书王概结儿女亲,与刑部主事郭循交好,一女嫁卫辉府推官。
永新县贺孟琏,与翰林编修刘定之为姻家[10]卷1,敕书阁记;贺祈年,其父与解缙、李昌祺时相往还。

万安县曾时望,与刑部主事曾翚同族,与刑部员外郎刘广衡为姻戚[32]卷7,万安曾氏祠堂记。龙泉县谢子宽,
侄汝善为国子监生[10]卷33,谢汝涵墓志铭。

———在所见32位义民中,以上27位的亲属、姻戚、师友交游遍及朝中大臣、地方官员与学校生

员,余下除蓝处彝无考外,另4位义民凭藉各人的社会关系,都能请托到名公为其题记,如陈勖让请

大学士马愉为承恩堂题记,陈允中请大学士陈循为旌义堂题记[38]卷3,旌义堂记,曾存道请陈循序其族

谱[13]卷5,泰和梅山曾氏族谱序,杨子勖请王直为承恩堂题记等等[10]卷2,承恩堂记。
从义民各自的生活区域来看,大多数人的社会关系圈在旌表前并没有越出乡境,他们与学校、

科举以及诸多高级官员的交集如此普遍,则是吉安府较为特殊的情况。前节中所述吉安地区科甲

兴盛,入仕的风气十分浓厚,有记录的各县义民家族也未置身其外。他们中至少有半数曾投身于学

校、科考,并有子弟获得了成就,能结交更多的官员;此外义民家族多是土著,在地方社会中经过数

十上百年的繁衍经营,也容易因为地缘、血缘关系而与日益庞大的科举士人群体存在千丝万缕的联

系。这样普遍的交集或许令人猜测,义民会不会是受到他们的亲属、姻戚或交好之人宣传、推动,从
而响应旌义? 这种推测可能难以成立,一是因为江西地区义民的旌格在当时各省中最高,普遍达到

一千五百石或二千石以上,要劝说他人向国家捐助这样巨额的粮储,且与官员本人没有直接的利害

关系,从人情上讲似乎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二是在旌表之前,很少发现外出任官的吉安籍士人特别

推动过捐赈,官员们对义民及其家族产生的关注和影响明显地表现在获得旌表之后,如上节的朱诚

望事例。
那么,与科举、学校、高级官员的密切联系,对旌义前这些家族意味着什么呢? 一是使义民及其

家族跻身于宦族之列,如周恂友、周仁俊、李维霖、乐象明、张济等人,一是像杨彦实、胡有初那样,身
份上只是庶民富室,但作为土著,在地方社会中有根基,加上较为便利的官场人脉与有力的姻戚支

援,即便遇到势力者也可以不必媕阿或受其凌轹。在旌义之前,可以认为上述义民在乡村中绝大多

数有着相对稳定且有保障的社会地位,又有丰裕的赀产傍身,他们应当有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坚持自

已的价值观念,体现个人与家族的处世之道,包括但不限于赈贷乐施、睦族敦伦、乐于为乡民听质断

事等,这些情况在不同的人身上各有偏重,但共同构成了鲜明的“尚德”色彩。以下兹举数例说明。
吉水县胡有初,“里人有不平者质于公,公为辨别是非,不曲随苟止,……家多积谷,有称贷者视

他人减息之半,凶年则免偿”[10]卷27,义民胡有初墓表。周恂友、周仁俊,“尝积谷山前,贷济乡民之贫者而不

取其息”[9]卷2,世义堂记。萧文志,“人有贷而贫不能偿者,辄折券弃责,不可以一二计。……德孚于人,
里有忿争者不赴诉于官,诣公质正,不复争”[33]义士文志府君墓铭。龙复清,“乐善好施,岁入之余辄推以济

贫困”[9]卷3,敕书楼记。蓝处彝,在知县劝分前已经出谷赈济,“散而待聚”[23]卷2,玺书楼记。曾希恭,当宣德九

年岁荒 时,“兰 溪、永 丰、新 淦 三 界 民 缺 食 者 辏 集 希 恭 门 求 贷,希 恭 罄 所 食 余 千 石 强 赈

之”[23]卷2,兰溪义仓记。
泰和县萧襄,“其区之民有横恣不律者,率略之弗校,有艰窭不给者,恒加恤之”[15]卷1,旌义堂记。陈

允中,平素“推有余以济贫乏,……虽屡不厌”[38]卷3,旌义堂记。杨孟辨,“往往推以赈人急,乡里细民衣

食有不足者多赖焉”[10]卷五,敕书阁记。曾存道,“恒推有余以赈不给,为乡里所称誉”[13]卷5,泰和梅山曾氏族谱序。
郭东维,遇泰和县民告饥,“即发廪赈贷之,所活至不可胜计”[34]卷8,处士郭公仲端墓志铭。乐象明,“于乡党能

施其惠,而于事亦克果断,是是非非必出于公,虽遇势力,无所媕阿脂常以取容悦。……人所为有乖

于理者,辄面折之,无所顾避,人亦信其直而悦受之”[13]卷7,乐君象明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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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陵县吴奭,未劝分前已经“发廪赈济,所活不可胜计”[10]卷31,吴处士墓志铭。朱诚望,为人“谦恭好

礼,乡闾推敬”[27]卷首,诚心说,建义仓,“悯乡之贫者,……不责息焉”[27]卷首,义仓记。萧子韶,在旌义之前也

“尝建义庄以济贫匮”[37]卷3,承恩堂记。
永丰县罗修龄,“乡邑之民有贫匮不给者,多赖焉”[10]卷2,敕书阁记。安福县张济,“家既饶裕而无骄

矜之 态,以 故 乡 党 皆 重 敬 之。…… 假 贷 岁 久,卷 籍 积 多,一 旦 尽 取 焚 之,其 行 义 类

此”[11]卷10,张处士尚修墓志铭。谢允谦,永乐五年(1407)岁旱,其父“自百里外祷于龙潭,……(曰:)‘一乡之

人不食,我能独食耶!’其后果得雨,乡人赖之”[11]卷6,送义民允谦还安成诗序。永新县贺孟琏,“自其父叔瑀以

资富雄乡里,而尤以好善急义得名于当时,孟琏仍有父风”[10]卷1,敕书阁记。万安县曾时望,自其父以

来,“远近贫者悉赒恤之,……乡人有不平及诸利害,皆决于处士”[10]卷26,曾氏二亲合葬墓表。龙泉县谢子

宽,“有隐德,以诗书行谊世其家”,其子汝泉、侄汝涵捐修县学,“乡邑之中莫不敬且让焉,而益循礼

蹈义,言行恂恂未尝忤于物”[10]卷33,谢汝涵墓志铭。
以上对23位义民及其家人在乡里社会的言行描述,放在16世纪后几乎是乡村富民传记或碑

铭墓志上的“标配”,令人感到陈滥,但如果考虑到15世纪前半期明朝对待普通富民的社会氛围,上
述出自当世名公之手、专为乡间庶民的制作实际上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当这些记录与“义民”这样

一种共同身份相关时,这些记载更有其特殊的意义。
从时间上看,它们普遍出现在义民得到旌表之后,是从形式上进一步确认、强调旌义赋予这一

人群在彰明伦理、堪表道德上的权威地位。就内容而言,它们显示在受到旌表前,这些人选已经较

为普遍地受到乡里社会“推敬”“重敬”“敬让”,这说明他们能成为地方官“亲诣劝分”的对象,是因其

共有的特征、声望足以支持旌义政策的道德理念与政治意图。
这些义民掌握了所在里邑的大量粮储,如朱诚望、萧子韶、萧文志的家族在乡里经营了多年的

义仓、义庄,其他义民有捐出一千五百石至二千石粮食的实力,亦是大土地所有者,“家故饶财”“先
世常积累千金”“累世为丰家”等等描述绝非虚誉。上引23位义民,其中至少有19位在旌义之前便

经常赈贷乡党。除了6位义民担任粮长(吴奭、朱诚望、萧襄、杨孟辨、张济、曾时望)、自有乡诉讼之

责外,胡有初、萧文志、杨彦实、乐象明等人并无里老人、粮长之任,却能将所在的乡里社会视为与自

身、与家族密切相关的共同体,表现出公正、无私的品质,为乡人持公道、断事非,与“横恣不律”“违
于义”者相抗衡,因此在乡村生活的道德伦理领域富有影响力。从前节的分析可知,当时吉安地区

的乡村中颇多“豪猾”“豪横”以及“随俗怙势,凌轹乡里”的乡宦,如萧襄、杨彦实等被誉为“仁人长

者”、获得乡人“推重”“重敬”的情况实不多见。
洪武二十六年时,吉安府的人口总数已超过206万,位居江西之首,庐陵、泰和、吉水、永丰、安

福、永新等县均编民百里以上,在如此众多的人口中,上述义民最终成为劝分成功的对象,应当不仅

因为他们拥有“赀富”、能自立于“势贵”之中,还因为他们尊重乡村内部的道德价值,愿意维护乡里

互助的传统,从而素孚民望,亦有助于旌义的巨大造势。在国家权威与政治权力的扶持之下,义民

人群所具有的“德”“财”与“势”相结合,从而为重塑乡村社会对安全、财政与伦理秩序的共识提供了

重要的支撑。

五、小 结

通过旌表义民的方式,明朝国家在华北与长江流域中下游的核心农业区筹集到所需的粮食,解
除了这场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粮储危机。究其形式、内容与结果,不难发现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其一,旌义事例吸取了北宋以来国家劝分富民的历史经验,但它直接脱胎于宣、正之际江西地

方的劝分案例,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在动员捐赈的同时,试图以义德的观念与实践为中

心、引导乡村社会的道德秩序,这是基于江西地方面临的治理困境而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对明初以

来乡治策略的反思与调整。这一事例最终得以向全国大多数地区推行,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类似的

问题在当时明朝的乡村社会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以国家权力扶持乡村内生权威的举措适应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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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地方社会的治理需要,因此能得到民众的回应与支持。
其二,在明朝建立后近70年间,明朝的乡治策略始终围绕着如何加强国家权威与政治权力对

乡村的主导性展开。如果说明初的里老人、粮长等组织制度的设计,能够充分吸纳元、明之际各地

乡村中产生的民间权威与势力阶层,那么此后科举选官制的稳定化、赋役制度的常态化发展,则使

得上述乡村组织不断强化对国家需求的应对功能,徒具权力的形式,而在自主资源、政治地位与道

德感召等方面逐渐丧失了对乡村内部发展的权威影响。
这一过程通过吉安府地区的分析亦可得见。无论“锄强”“好讼”还是科举勃兴,都体现了民众

围绕政治权力而展开的参与、分享及争斗,这既助长了追逐财富与位势的功利风气,推动了乡村中

的权力分化,也暴露出民众关于公正、合理、道义等的诉求日益增长、却难以从州县司法及乡仲裁体

系中获得满足的现实问题,加剧了乡村内部的秩序失衡。粮储危机固然是由于自然灾害、粮食减收

的冲击而来,但预备仓储的前期流失、乡村内部的借贷困难、贫富冲突的关系交恶却与此前的乡治

策略存在弊端有关,里老人、粮长等旧有组织的效力与功能无法支撑“德”的观念与价值体系在新形

势下的振兴需求。正统年间以隆重的政治礼遇与免役的财政优待将捐赈的富室旌表为义民,不仅

是为了补充官仓储备的空虚,也是为了充分表达国家对于乡治从强调“政”与“法”的威势向突出

“德”的价值与观念这一策略的倾斜,在敦德化俗的层面从锄灭豪强、依靠里老督察向扶植内生权

威、发挥富者为仁的表励作用转变,这是旌义作为筹措粮食的财政举措、而将政治期待指向道德表

率与秩序重建的原因。
其三,通过对江西吉安府义民人群的分析,可见旌表前的义民候选者只有少数人的身份与原乡

村组织的里老粮长重合,义民的出现更多地代表了乡村社会中内生权威的发展结果。当明朝国家

反思仓储与赈济的现状、察觉到了乡村社会存在利益多歧、纷争多发的政治危险时,拔擢义民、使他

们具备表率道德与伦理规范的权威地位以发挥影响,就成为消解上述危险的途径之一。通过旌表

的形式,将村落民众信服的对象变成了国家认同的权威,表现出皇权政治与乡村社会关于什么是合

理、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秩序的理解高度一致、共有相通,从而夯实明朝政治体系的自

立根基。在掌控政与法的威势之下,实现善(有道德)的乡村生活,正是明代国家何以维存的基础,
旌义可以说是在当时历史环境下解决这一基本问题的重要手段。

需要指出的是,义民的出现并不表明民间富室对赈济或重建乡村秩序的影响占据了主导。在

国家权力与乡村权威之间,也不存在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旌义表现的更多是双方之间的连接、互
动与彼此回应,共同构成明代乡治历程不断变化的、进行当中的一部分。旌义重在道德引导与规范

的鲜明特色,亦揭橥了明中期以后乡村治理的方向。从15世纪70年代逐渐行于浙江永嘉、温州一

带的乡约组织,到16世纪30年代官方开始大规模推广乡约的运动,这些试图重建乡村生活秩序的

努力均以道德与伦理秩序作为其主要的关注点(只有南赣等个别地区侧重治安保甲)。因此,如果

从正统时期发轫的旌义事例能够充分实现并扩大其政治意图,极有可能带来旧有乡村治理格局的

整体变化。至少从江西的情况来看,确实具有积极效果,激发了乡村民众对于明朝国家的有力支

持。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景帝即位便推出了急切的军事动员方案,将旌义事例作为筹集

军饷等战备物资的手段之一,江西地区的义民义官人数当时达到410人,位居全国之首。
但是国防局势的骤然突变,使旌义原本旨在重建乡村秩序的政治意图无暇深入,这一事例转变

为一个急于在各地推行、单纯实现物资募集的持续性工程,问题丛生。随着旌义带来的道德荣誉感

与社会认可度下降,原本是旌表主体的乡村民间权威人群逐渐退出,不具备这一身份的其他人群则

开始填补、扩充这一事例提供的利益交换空间,倡德励俗的乡治举措后继无力,这是天顺以降发生

的明显变化,相关表现还容另文分析。从这一变化来看,明代前期国家调整乡治模式的努力遇到了

难以对抗的挫折,但乡治中的旧症新疾并未随同消失,而是沿循着这一次的经验去寻找突围的新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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